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鼎捷软件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２５

号

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７７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

股

，

其中发行新股

２

，

８７８．４６８１

万股

，

老股转让

１２１．５３１９

万股

。

３

、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

１１５．７８４０８

倍

。

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

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

，

即

１

，

２００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４

、

本次网下申购缴款结束后

，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高于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

。

主

承销商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

Ｔ－７

日

）

刊登的

《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１

日

）

刊登

的

《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里

公告的网下配售规则进行网下配售

。

５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１５

：

００

结束

。

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本次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

。

本次发行的配售过

程已经环球律师事务所见证

，

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６

、

本公告一经刊出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投资者送达了获配通知

。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２０１３

］

第

９５

号

）

的要求

，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投

资者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１７

家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的数据

，

并经主承销商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

有效报价的

１７

家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均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

资金总额为

２２４

，

３１６．００

万元

，

有效申购总量为

１０

，

８００

万股

。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

１１５．７８４０８

倍

。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

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

，

即

１

，

２００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三、网下配售结果

（

一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公告

》

确定的网下配售规则

１．

将投资者分为三类

：

（

１

）

由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管理人管理的公募基金及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

以下称为

Ａ

类投资者

。

（

２

）

由证券公司作为管理人管理的证券自营账户以及经批准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信托投资

公司证券自营账户

、

由保险公司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账户

、

由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账户

、

在相关监管部门备案的企业年金基金

，

以下称为

Ｂ

类投资者

。

（

３

）

除前面两类投资者外

，

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

，

以下称为

Ｃ

类投资者

。

２．

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

Ａ

类配售对象进行配售

。

若

Ａ

类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不少于

４０％

，

则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额度

为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乘以该名配售对象有效申购数量占

Ａ

类配售对象有效申购总量的百

分比

。

若

Ａ

类配售对象有效申购总量不足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

４０％

的

，

则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额度

为其有效申购数量

，

Ａ

类投资者申购不足

４０％

部分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

Ｃ

类配售对象调拨配售

。

３．

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

Ｂ

类配售对象进行配售

。

若

Ｂ

类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不少于

２０％

，

则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额度为

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乘以该名配售对象有效申购数量占

Ｂ

类配售对象有效申购总量的百分

比

。

若

Ｂ

类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总量不足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

２０％

的

，

则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额度

为其有效申购数量

，

Ｂ

类投资者申购不足

２０％

部分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

Ｃ

类配售对象调拨配售

。

４．

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剩余部分向

Ｃ

类配售对象进行配售

。

若

Ｃ

类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超过

Ｃ

类配售对象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

则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

额度为本次网下发行股票的剩余部分数量乘以该名配售对象有效申购数量占

Ｃ

类配售对象有效申购

总量的百分比

。

若

Ｃ

类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不足

Ｃ

类配售对象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

则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

额度为其有效申购数量

，

不足部分将向

Ａ

、

Ｂ

类配售对象按照其有效申购量与在

（

１

）

或

（

２

）

中的配售数

量的差额进行比例配售

，

每名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为其有效申购量与在

（

１

）

或

（

２

）

中的配售数量的差额

占所有

Ａ

、

Ｂ

类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量与在

（

１

）

或

（

２

）

中的配售数量的差额总和的百分比

。

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出现余股的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配售方法

。

（

二

）

配售结果

根据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公告

》

确定的网下配售规则

，

网下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

序

号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型 发行价格

（

元

）

有效申购量

（

万股

）

最终获配数量

（

股

）

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社保基金

２０．７７ ２００ １６７

，

８３６

２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４００ ３３５

，

６６４

３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１５０ １２５

，

８７４

４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４５０ ３７７

，

６２２

５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７２０ ６０４

，

１９５

６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３６０ ３０２

，

０９７

７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１６００ １

，

３４２

，

６５７

８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１６００ １

，

３４２

，

６５７

９

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２０．７７ ２４０ ２０１

，

３９８

１０

浙商金惠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１

日

）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０．７７ １２０ ９３

，

５０９

１１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７７ １４２０ １

，

１０６

，

４９３

１２

浙商汇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０．７７ ３００ ２３３

，

７６６

１３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一号

保险公司证券投资账

户

２０．７７ ７００ ５４５

，

４５４

１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７７ ３００ ２３３

，

７６６

１５

西藏同信证券同心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０．７７ ２４０ １８７

，

０１２

１６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财务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７７ １６００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７７ ４００ ９６０

，

０００

注

：（

１

）

本次网下发行中的零股累积后的余股为

７

股

，

按照网下配售规则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

，

配售给

Ａ

类投资者中排序第一的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

４

股

，

配售给

Ｂ

类投资者中排序第

一的

“

浙商金惠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１

日

）”

３

股

。

（

２

）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

系

。

（

三

）

本次网下配售过程和配售结果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公告

》

中确定的网下配售规则

。

本次网下配售中

，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由社保基金投资

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不低

于

４０％

。

四、违约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未出现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情

况

。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５３．９４

倍

，

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３３．３９

倍

。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

，

研究员认为发行人合

理的价值区间为

２０．３８－２２．３７

元

／

股

，

此价格区间对应

２０１２

年每股收益的市盈率区间为

２６．９９－２８．９３

倍

。

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合理价值区间上限对应的发行人市盈率

，

低于上述行业

及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７７

元

／

股

，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情况为

２７．３７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２

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人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低于上述行业及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

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七、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八、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约为

８

，

４６３．６５

万元

。

发行人与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按照公开发行新股和公开

发售股份数量的比例分摊发行费用

，

发行人承担的相关发行费用约为

８

，

１２０．７８

万元

；

公开发售股份的

股东承担的相关发行费用约为

３４２．８７

万元

。

九、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获配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

号

Ａ

座中国人寿中心

６０７

室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８８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1日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 � �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鼎捷软件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

鼎捷软件

”

Ａ

股

６００

万股

。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

，

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保荐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

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

，

即

１２００

万

股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

长江保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

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７１

，

８５９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９４

，

７０４

，

５００

股

，

配号

总数为

１

，

３８９

，

４０９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３８９４０９

。

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２．５９１０２９７１１２％

，

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

３８．５９４６９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与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4 年 1月 2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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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特”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29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网下投资

者的报价情况，并综合参考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40元/股，发行股份总数为2,239万股。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其中网上投资者初步申购倍数为123.67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已根据申购情况于2014年1月17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

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895.6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47.8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9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

4、本次网下申购缴款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高于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447.80万股。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2014年1月16日公布的《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列示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月17日（T日）结束。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缴

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

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4年1月16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

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要求，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 （主承销商）做出最

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19个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全部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申购资金

为162,288万元，申购数量为8,820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其中网上投资者初步申购倍数为123.67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已根据申购情况于2014年1月17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

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895.6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47.8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9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本次网上定价最终发行中签率

为1.6171779108%，网上投资者最终申购倍数为61.84倍。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发行最终向网下投资者配售的数量为447.80万股， 最终有效申购的平均配售比

例为5.077098%。

本次网下申购缴款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高于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447.80万股。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公告》中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和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的有效申购数量为2,320万股，占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的26.30%，发

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优先安排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按有效申购数量等比例配售， 配售比例为

7.720690%（即网下最终发行数量*40%/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数量与100%之间孰低者）。 除公

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外，有效投资者按有效申购数量等比例配售，配售比例为4.133538%（即（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获配数量）/剩余有效申购）。

根据配售原则，最终能参与网下配售的有效报价投资者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网下投资者

性质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报价

（

元

/

股

）

有效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股数

（

股

）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8 520 401,476

2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8.50 520 401,476

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8.40 520 401,476

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18.40 280 216,179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国泰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50 160 123,531

6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50 160 123,531

7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汇添富美丽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50 160 123,531

8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50 700 289,348

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50 520 214,944

1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43 520 214,944

11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8.48 520 214,944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增值投资产品

18.45 160 66,136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18.40 500 206,677

1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8.45

1000 413,354

18.50

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产品

18.40 500 206,677

16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养殖保险

18.40 300 124,006

17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融通

-

远策

2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18.48 500 206,677

18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8.50 500 206,677

19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50 780 322,416

注：1、上表中的“获配股数” 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配售原则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网下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以上配售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八位，获配股数保留到一股。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和发行人协商后配售给有效报价投资者。

本次网下配售结果完全符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发行公告》规定的配售原则。其中，发

行人和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网下最终配售股数的40%（即179.12万股）优先配售给公募基金和社保基

金。

四、违约情况

本次发行期间，未出现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情

况。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研究员认为发

行人的合理价值区间为49.00－54.83元/股。此价格区间对应发行人发行后的市盈率为38.58—43.17倍（每

股收益按照201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为18.40元/股，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14.51倍（每股收益按照2012年度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初步询价截止日2014年1月1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26.64倍，最近一个月滚动平均市盈率21.55倍，可比上市公司2012年平均市盈率（2014年1

月14日收盘价格）75.16倍。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均低于上述行业及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六、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概算 约

2,952.20

万元

其中

：

承销和保荐费用

：

约

2,050.00

万元

审计费用

：

约

457.00

万元

律师费用

：

约

164.50

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

：

约

268.73

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

约

11.97

万元

七、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八、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的全部申购资金（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按照《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九、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28楼

联系电话： 0755-25869881、021-232194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1日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易事特” ）于2014年1月17日利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易事特” A股895.60万股。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 易事特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

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895.60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9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80%。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224,739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1,107,608,500股， 配号总数为2,215,

217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002215217。 本次网上定价最终发行中签率为

1.6171779108%，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61.83612倍。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定于2014年1月2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14年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溢多利

”

或

“

发行人

”)�

公开发行新股

不超过

1,300

万股

，

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800

万股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

超过

1,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64

号文核准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

式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或

“

民生证券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7.88

元

/

股

。

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

1,145

万股

,

其中新股发行

680

万股

，

老股转让

465

万股

。

3、

本 次 发 行 网 上

、

网 下 均 获 得 足 额 认 购

，

回 拨 前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1.1562546941%，

初步超额认购倍数为

86.48614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已根据

网上申购情况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T

日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即

229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5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87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4、

本次发行配售按照

2014

年

1

月

9

日

（T-6

日

）

公布的

《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公告

》”），

以及

2014

年

1

月

16

日

（T-1

日

）

公布的

《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进行

。

5、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

本

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

6、

根据

2014

年

1

月

16

日公布的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

行申购的投资者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的要求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照网下

投资者条件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且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

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20

家网下投资者中

，

除

1

家投资者申购资金未按时到账被视为无效申

购以外

，

其余

19

家投资者均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

为

92,561.6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3,320

万股

。

二、回拨机制的启动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1.1562546941%，

初步超额认购倍数为

86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已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T

日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

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即

229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5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87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总股数

458

万股

，

获配的投资者家数为

19

家

，

有效申购的配售比例为

13.80%，

认购倍数为

7.25

倍

，

最终向网下投资者配售股数为

458

万股

。

主承销商及网下发行见证律师已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的要求

，

以及

《

初步

询价公告

》、《

发行公告

》

的约定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进行

逐一核查

，

确认

19

家网下投资者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

根据网下配售原则

，

最终网下获配情况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型 发行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

股

）

最终获配股

数

（

股

）

最终获配比例

1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250.00 513, 294 20.5318%

2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250.00 513, 292 20.5317%

3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240.00 492, 760 20.5317%

4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240.00 492, 760 20.5317%

5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200.00 410, 633 20.5317%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社保基金

27.88 80.00 164, 253 20.5316%

7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80.00 164, 253 20.5316%

8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27.88 80.00 164, 253 20.5316%

9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27.88 280.00 245, 301 8.7608%

1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27.88 260.00 227, 773 8.7605%

11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其他

27.88 260.00 227, 773 8.7605%

12

融通

-

远策

2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88 260.00 227, 773 8.7605%

13

赵辉 个人

27.88 200.00 175, 210 8.7605%

14

齐鲁新兴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88 180.00 157, 689 8.7605%

15

上海紫晨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其他

27.88 100.00 87, 605 8.7605%

1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27.88 100.00 87, 605 8.7605%

17

瑞安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7.88 100.00 87, 605 8.7605%

18

受托管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产品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3

年

5

月

7

日

)

其他

27.88 80.00 70, 084 8.7605%

19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其他

27.88 80.00 70, 084 8.7605%

注

：1、

上表中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

终配售数量

。

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

本次网下发行中给公募社保基金

40%

的优先配售时的零股

3

股配售给了公募社保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多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剩余

60%

的网下配售中的零股

7

股配售给了所有投资者中申购数量

最多的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

2、

网下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投资

者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本次网下配售结果完全符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在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配售

原则

。

其中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网下最终配售股数的

40%（

即

183.2

万股

）

优

先等比例配售给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60%

在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减去已经优先获配数量后的剩余有效申购数量及其他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

量中再次按等比例进行配售

。

配售过程中的配售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八位

，

获配股数保留到个股

（

即计算结果中不

足

1

股的部分舍去

）。

不足

1

股所产生的零股部分加总后按照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在询价

阶段有效报价信息

，

按照

“

入围申购数量

、

入围申购时间优先

”

的原则分配给参与该次分配

且排位最前的投资者

。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时

，

则超出部分

顺序配售给下一位投资者

，

依此类推

，

直到零股全部分配完毕

。

本次网下配售中

，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获配股票数量为

2,915,498

股

，

占网下最终发

行股数的

63.66%，

不低于

40%。

四、老股转让具体安排

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16,647.00

万元

，

发行人本次发

行费用约为

2,348.16

万元

，

则新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额为不超过

18,995.16

万元

。

发行价

格为

27.88

元

/

股

，

则本次可发行新股

680

万股

，

发行后总股本为

4,580

万股

。

为保证本次

发行后符合上市条件

，

老股转让数量为

465

万股

。

本次进行老股转让的股东及转让的股份

数量如下

：

序号

公开发售股份的股

东

股东性质

公开发售前持股数量

（

万股

）

公开发售前持股比

例

（ % ）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

万股

）

发行完成后持股

比例

（ % ）

1

王世忱 外部股东

390 10 46.50 7.50

2

态生源

董事

、

高管及实际控制

人近亲属持股的公司

390 10 97.50 6.39

3

陈少武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

195 5 48.75 3.19

4

同冠贸易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持

股的公司

195 5 48.75 3.19

5

金丰达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持

股的公司

195 5 48.75 3.19

6

金大地投资 控股股东

2, 535 65 174.75 51.53

合计

3, 900 100 465 75.00

五、违约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期间

，

个人投资者杨文江申购的

250

万股

，

由于申购资金未按时到账

，

该申购被视为无效申购

。

其他网下投资者不存在申购违约的情形

。

六、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电话

：010-85120190

传真

：010-85120211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1日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利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溢多利

”A

股

458

万股

。

根据当日网上申购情况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

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即

229

万股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87

万股

，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60％。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

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5,319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396,106,500

股

，

配

号总数为

792,213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0792213。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7343820412%，

超额认购倍数为

57.65742

倍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定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1日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安硕信息

”）

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安硕信息

”A

股

687.2

万股

。

根

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

，

安硕信息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的发行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

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20%

的股票

，

即

343.6

万股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0.8

万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事务所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2,759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549,587,500

股

，

配

号总数为

1,099,175

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1099175。

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8755885096%，

超额认购倍数为

53.31660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定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1月 21日

重要提示

1、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65

号文核准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德证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3.40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1,718

万股

，

包括发行人公开发行新股

872

万股

（

以下简称

“

新股发行

”）

和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老股

846

万股

（

以下简称

“

老股转

让

”）。

3、

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

。

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为

79.97490

倍

。

根据

2014

年

1

月

16

日刊登的

《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中披露的回拨机制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上

、

网下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

次发行数量

20%

的股票

，

即

343.6

万股

。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87.2

万股

，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0.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4、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超过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根据

2014

年

1

月

9

日

（T-6

日

）

刊登的

《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及

2014

年

1

月

16

日

（T-1

日

）

刊登的

《

发行公告

》

中披露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网下配

售

。

5、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T

日

）15:00

结束

，

经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本次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

（

以下

简称

“

配售对象

”）

已按时足额缴纳申购资金

。

本次网下发行及配售过程由北京市环球律师

事务所见证

，

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6、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配售结果

，

包括获配机构投资者名称

、

报价

、

申购数量

和获配数量

。

7、

根据

2014

年

1

月

16

日

（T-1

日

）

刊登的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

参加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通知

。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的数据

，

并经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核查确认

，

网下申购缴款情况如

下

：

在初步询价阶段

，

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共有

14

家

，

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了申购

，

并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

金为

84,006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3,590

万股

。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3

年

12

月

13

日修订

）

以及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

》

的要求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14

家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均获得了足额认购

。

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为

79.97490

倍

。

发行

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总体申购情况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

行数量

20%

的股票

，

即

343.6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87.2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0.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三、网下配售过程及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3,590

万股

，

超过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和

《

发行公告

》

中披露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公募基金

”）

和由社保基金投资管

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

以下简称

“

社保基金

”）

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2,480

万股

，

超过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40%。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首先安排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按有

效申购数量等比例获得网下发行数量

40%

的股票配售

，

即

274.88

万股

。

优先配售完成之后

，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未获得配售的剩余有效申购数量与其他投

资者的有效申购一起

，

对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60%（

即

412.32

万股

）

再次进行等比例配

售

。

配售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十位

，

获配股数保留到一股

。

优先配售部分的配售比例为

11.08387097%，

第二轮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12.43755882%。

最终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获配

股数为

5,491,434

股

，

约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80%，

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

不低于

40%

的要求

。

最终网下配售情况如下

：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

元

）

申购股数

（

万股

）

配售对象

类型

获配股数

（

股

）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23.40 600

公募基金

1, 328, 571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 400

公募基金

885, 713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 400

公募基金

885, 71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23.40 400

社保基金

885, 713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 260

公募基金

575, 713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3.40 400

其他

497, 502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 180

公募基金

398, 571

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 120

公募基金

265, 726

国泰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40 120

公募基金

265, 714

国信

“

金理财

”

价值增长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40 200

其他

248, 751

国信

“

金理财

”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40 150

其他

186, 563

广州证券红棉

1

号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6

年

12

月

5

日

）

23.40 120

其他

149, 25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40 120

其他

149, 250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40 120

其他

149, 250

合计

6, 872, 000

注

1：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为进行零股处理后的最终配售股数

。

配售过程中累积

的零股

，

分配给按照配售对象名称排序

，

最靠前的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注

2：

网下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及

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违约情况

本次发行未出现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有效报价对

应的拟申购量

、

或申购未缴款的情况

。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

的结果

，

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21.35-24.58

元

/

股

，

对应发行人

2012

年摊薄后市盈率

为

36.55

倍

-42.08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初步询价截

止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

最近一

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53.94

倍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合理价值区间估值低于行业平均

市盈率

。

六、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中

，

由发行人承担的发行费用约为

3,457.44

万元

：

其中承销保荐费用约为

2,

443

万元

，

会计师费用约为

470

万元

，

律师费用约为

289.44

万元

，

其他发行费用约为

255

万元

。

七、网下申购多余资金退回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果

，

计算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

象应退款项

。 2014

年

1

月

21

日

（T+2

日

，

周二

）9:00

前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扣收新股认

购款项

，

并发出付款指令

，

要求结算银行将剩余款项退至配售对象登记备案的收款银行账

户

。

八、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有效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九、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十、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人

：

股本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5902�6619

传真

：010-5902�6601

发行人：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1月 21日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